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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2026 年 3 月 20 日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确保股东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会

议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特制定本次股东会会议须知：

一、为确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或其他出席者的出

席资格，会议工作人员将对出席会议者的身份进行必要的核对

工作，请出席会议者给予配合。

二、为保证股东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

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需在会议召开前 30

分钟到会议现场办理签到手续。股东应当持身份证或者其他能

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者证明出席股东会；股东代理人还

应当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会议开始后，

由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人数及所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在此之后进场的股东无权参与现场投

票表决。

四、股东需要在股东会发言的，请事先将提问内容以书面

形式交给会议工作人员。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等回答股东提问。

五、开会期间参会人员应注意维护会场秩序，不要随意走

动，将手机调整为静音状态，谢绝个人录音、录像及拍照，对

干扰会议正常程序、寻衅滋事或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会议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报告有关部门处理。

六、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按要求填写表决票，认真核

对股东姓名与股东编号，并于签字后及时交给会议工作人员，

以便统计表决结果。



目录

1. 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 -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

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收到股东上海松江洞泾工业公司向公司发来的《关于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推荐函》，推荐吴玲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简历请见附件）。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提名吴玲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任期自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会审议。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3 月 20 日

附件：吴玲女士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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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吴玲女士简历

吴玲，女，大学本科，民进委员，已退休。曾任上海市松

江区车墩镇副镇长，上海市松江区审计局局长、一级调研员（正

处级），松江区民进松江区委主委等职。

截至目前，吴玲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A 股及 B 股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

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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